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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松江”）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

资产收购事项的交易对方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朗科技”）

的相关股东于 2017 年 2月 6日签署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

架协议”）。 

二、框架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张坤宇、李家伟、天津卓创众城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卓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松江财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郭守德                       

乙方: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 天津市红桥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框架交易方案： 

1、天津松江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甲方及丙方持有的卓朗科技部分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卓朗科技成为天津松江的控股子公司。 

2、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3、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及其他相关安排将以各方最终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

约定为准。 

（二）后续工作安排：  

1、框架协议签署后，各方应继续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业务、财务、法律、

资产及其他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事项进行尽职调查，继续推进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各项工作。 

2、各方应在审计、评估和法律尽职调查等工作完成后尽快协商确定本次重

组的具体交易方案、签署正式交易协议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3、本次重组需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后方可实施。 

4、各方应相互配合、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就本次重组过程中涉及

的重大事项，各方应本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协商处理。 

（三）保密条款：  



1、各方应对其所知悉且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他方的任何未公开的商业、技

术或其他信息负有严格保密的义务。除非中国法律或监管机构另有强制性的规定

或要求，未经其他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

用于与本次重组无关的目的。前述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以下信息： 

在披露时已属于或在披露后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但因信息接收方违反前述

保密义务所导致的除外；在披露时信息接收方已经掌握的且就其不承担保密义务

的信息；信息接收方从第三方处合法获得的信息，且该第三方无需就该等信息承

担任何保密义务。 

2、本次重组因故终止或失败的，任何一方自其他方取得的与本次重组有关

的文件、资料，应当根据其他方的要求予以返还、销毁或进行其他处理，且不得

留有副本，有关中介机构根据规定需保存工作底稿的除外。 

3、上述保密义务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及因任何原因终止后持续有效，直至该

等保密信息成为社会公开信息之日止。 

四、风险提示 

框架协议仅为各方达成的重组框架协议，为本次重组的主要原则的内容，关

于本次重组的具体事宜以届时有关各方签署的正式重组相关协议为准。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表明了各方的合作意向，并对合作的原则性条款做了约

定，以作为公司开展下一步工作的依据，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及具体事项需要以

各方进一步协商且另行签署的正式交易文件为准，同时需要履行各自内外部相关

决策、审批程序。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7 日 


